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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电子档案
技术规范

一、规范性引用文件

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（以下简称“人社”）业务电子档

案管理办法遵循国家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。下

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

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，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

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版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DA/T 1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

DA/T 6 档案装具

DA/T 12 全宗卷规范

DA/T 13 档号编制规则

DA/T 15 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

DA/T 18 档案著录规则

DA/T 22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

DA/T 28-2002 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

规范

DA/T 31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

DA/T 38 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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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/T 47 版式电子文件长期保存格式需求

GB/T 2260-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

GB/T 18894-2002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

GB/T 27768 社会保险服务总则

GB/T 27769 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设施设备要求

GB/T 7156-2003 文献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

GB/T 9704-2012 党政机关公文格式

GB/T 11821-2002 照片档案整理规范

GB/T 11822-2008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

GB/T 12628-2008 硬磁盘驱动器通用规范

GB/T 17678-1999 CAD 电子文件光盘存储、归档与档案管理

要求

GB/T 20988-2007 信息安全技术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

GB/T 26183.1-2010 信息与文献文件管理过程文件元数据第

1部分:原则(ISO 23081-1,IDT）

GB/T 29194-2012 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

JGJ25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

二、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

1．电子文件

国家机构、社会组织或个人在履行其法定职责或处理事务过

程中，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、办理、传输和存储的数字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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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各种信息记录。电子文件由内容、结构、背景组成。

2.电子档案

具有凭证、查考和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。

3.元数据

描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内容、背景、结构及其管理过程

的数据。

4.组件

构成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且独立存在的一个比特流。

5.真实性

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的内容、逻辑结构和形成背景与形成时

的原始状况相一致的性质。

6.可靠性

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的内容完全和正确地表达其所反应的事

物、活动或事实的性质。

7.完整性

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的内容、结构和背景信息齐全且没有破

坏、变异或丢失的性质。

8.可用性

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可以被检索、呈现或理解的性质。

9.业务系统

形成或管理人社机构活动数据的计算机信息系统。

示例：就业和人才服务系统、人事人才系统、劳动关系系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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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保险系统、网上服务系统等促进人社部门事务处理的应用系

统。

10.电子档案管理系统

对电子档案进行采集、归档、编目、管理和处置的计算机信

息系统。

11.采集

对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进行收集和存储的方法与过程。

12.归档

将具有凭证、查考和保存价值且办理完毕、经系统整理的电

子文件向档案部门提交的过程。

13.移交

按照国家规定将电子档案的保管权移交档案部门的过程。

14.登记

电子档案进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时赋予电子档案唯一标识符

的行为。

15.转换

在维护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可用性前提下，将电子档案从一种

载体换成到另一种载体或从一种格式转换成另一种格式的过程。

16.迁移

在维护真实性、完整性和可用性的前提下，将电子档案从一

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的过程。

三、档号编制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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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应按照 DA/T 13-1994 等标准以及电子档案全程管理要求

确定档号编制规则。

2. 应采用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档号编制规则为室藏电子档

案、纸质档案编制档号。

3. 档号应能唯一标识全宗内任一电子档案或纸质档案。

4. 以档号作为电子档案命名要素时，计算机文件名应能在计

算机存储器中唯一标识。

四、电子档案备份要求

1.电子档案在线备份与灾难备份的基本要求如下:

（1）宜采用磁带备份系统进行在线备份，应定期对电子档案

及其元数据、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配置数据和日志数据等进行全

量、增量或差异备份。

（2）电子档案数量达到一定量且条件许可时，可实施电子档

案管理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热备份。

（3）本单位建设灾难备份中心时，应将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、

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灾难备份纳入规划之中，进行同步分析、设

计和建设。电子档案的灾难备份和灾难恢复应参照 GB/T

20988-2007 等标准执行。

2.电子档案离线备份的基本要求如下:

（1）应采用一次写光盘磁带、硬磁盘等离线存储介质，参照

GB/T 2828.1-2012、GB/T 12628-2008、GB/T 17678-1999、DA/T

15-1995、DA/T 38-2008 等标准实施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、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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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管理系统配置数据、日志数据等的离线备份。

（2）电子档案离线存储介质至少应制作一套。可根据异地备

份、电子档案珍贵程度和日常应用需要等实际情况，制作第二套、

第三套离线存储介质,并在装具上标识套别。

（3）应对离线存储介质进行规范管理，按规则编制离线存储

介质编号,按规范结构存储备份对象和相应的说明文件，标识离线

存储介质，禁止在光盘表面粘贴标签。

（4）离线存储介质的保管除参照纸质档案保管要求外，还应

符合下列条件:

---应作防写处理。避免擦、划、触摸记录涂层;

---应装盒，竖立存放或平放，避免挤压;

---应远离强磁场、强热源，并与有害气体隔离;

---保管环境温度选定范围:光盘 17℃-20℃，磁性载体

15℃-27℃ ;相对湿度选定范围:光盘 20%-50%，磁性载休 40%

-60%。具体要求见 DA/T 15-1995 、DA/T 38-2008。

（5）应定期对磁性载体进行抽样检测，抽样率不低于 10%;

抽样检测过程中如果发现永久性误差时应扩大抽检范围或进行

100%的检测，并立即对发生永久性误差的磁性存储介质进行复制

或更新。

（6）对光盘进行定期检测，检测结果超过三级预警线时应立

即实施更新。

（7）离线存储介质所采用的技术即将淘汰时，应立即将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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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储的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等转换至新型且性能可靠的离线存储

介质之中。

（8）确认离线存储介质的复制、更新和转换等管理活动成功

时，再按照相关规定对原离线存储介质实施破坏性销毁。

五、电子档案转换或迁移说明

1. 出现以下但不限于以下情况时,应实施电子档案及其元数

据的转换或迁移:

（1）电子档案当前格式将被淘汰或失去技术支持时，应实施

电子档案或元数据的格式转换。

（2）因技术更新、介质检测不合格等原因需更换离线存储介

质时，应实施电子档案或元数据离线存储介质的转换。

（3）支撑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运行的操作系统、数据库管理系

统、台式计算机、服务器、磁盘阵列等主要系统硬件、基础软件

等设备升级、更新时，应实施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电子档案及其元

数据的迁移。

（4）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更新时，应实施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

的迁移。

2.应按照确认转换或迁移需求、评估转换或迁移风险，制定

转换或迁移方案，对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进行转换或迁移。

3.应在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、可靠、完整和可用基础上，参

照 ISO13008-2012 等标准实施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的转换或迁

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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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应在确定转换或迁移活动成功实施之后，根据本单位实际

对转换或迁移前的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进行销毁或继续留存的处

置。

5.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库的转换、迁移活动应记录于电子档

案管理过程元数据中，并填写电子档案格式转换与迁移登记表。

6.重新对经过格式转换后的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进行备份。

六、电子档案影像技术标准

为加强纸质档案的采集标准管理，依据《纸质档案数字化技

术规范》（DA/T31-2005），山东省人社业务档案资料影像化的事

中扫描、事后扫描、历史档案影像化加工等所有影像化工作均应

遵守以下技术标准：

1.影像色彩模式

影像色彩模式根据档案的不同情况可选择黑白二值、灰度、

彩色几种模式，选择原则如下：页面为黑白两色，字迹清晰、不

带插图的档案，可采用黑白二值模式进行扫描；页面为黑白两色，

但字迹清晰度较差或带有插图的档案，采用灰度模式进行扫描；

页面中有红头、印章、或插有黑白照片、彩色照片、彩色插图的

档案，采用彩色模式进行扫描。

2.影像分辨率

影像分辨率选择以图像清晰为目的，不得低于 200dpi。彩色

模式下不得低于 300dpi。特殊情况下，如文字偏小、密集、清晰

度较差等可适当提高分辨率。照片以原色彩为准，采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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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0-600dpi 进行扫描。

3.影像质量

（1）影像排列顺序、文件内容应与档案原件保持一致，不得

缺页。

（2）图像的偏斜度、清晰度、失真度为影像的重要质量标准。

偏斜度要求以达到视觉上基本不感觉偏斜为标准，图像方向应符

合阅读习惯，不得倒置；图像中不得出现黑点、黑线、黑框、黑

边等影响图像质量的杂质。

（3）对大幅面档案需采用分区扫描形成多幅图像的情况，应

进行拼接处理，合并为一个完整的图像，保证档案影像的完整性。

（4）图像应进行裁边处理，去除多余白边，以有效缩小影像

文件容量，节省存储空间。

4.影像存储格式

采用黑白二值模式扫描的图像文件，一般采用 TIFF(G4)格式

存储。采用灰度模式和彩色模式扫描的文件，一般采用 JPEG 格式

存储。存储时压缩率的选择，应在保证扫描的图像清晰可读前提

下，尽量减小存储容量。

图像存储可根据查询需要组织形成 PDF、CED 等格式。

5.影像文件命名规则

纸质档案目录数据库中的每一份文件，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

的唯一档号，以该档号为这份文件扫描后的图像文件命名。

多页文件采用该档号建立相应文件夹，按页码顺序对图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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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命名。

七、电子文件归档格式

1.电子文件归档格式应具备格式开放、不绑定软硬件、显示

一致性、可转换、易于利用等性能，能够支持同级国家综合档案

馆向长期保存格式转换。

2.电子文件应以通用格式形成、收集、归档，或在归档前转

换为通用格式。版式文件格式应按照 DA/T47-2009 执行，可采用

PDF、PDF/A 格式。

3.以文本、位图文件形成的电子文件应按要求归档。

4.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归档接口通常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

种:

（1）webservice 归档接口。

（2）中间数据库归档接口。

（3）归档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的规范存储结构。

八、业务系统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

1.业务系统电子文件归档功能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应能按电子档案归档范围、电子文件收集及管理给出的

相关要求，形成、收集、整理、归档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。

（2）应内置电子文件分类方案、保管期限表等工具，支持电

子文件形成或支持办理部门完整收集、整理应归档电子文件及其

元数据。

（3）应能以单个流式文档集中记录电子文件拟制、办理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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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对其进行的全部修改信息。

（4）能按内置规则自动命名、存储电子文件及其组件，保持

电子文件内在的有机联系，建立电子文件与元数据之间的关联关

系。

（5）能按标准生成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归档数据包，或向归

档接口推送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。

（6）能对已收集、积累的电子文件的所有操作进行跟踪、审

计。

（7）需通过业务系统开展电子档案管理活动时，业务系统电

子档案管理功能应参照 GB/T29194-2012、ISO 16175-3:2010 等标

准执行。

2.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基本功能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基本功能和可选功能应参照 GB/T

29194-2012、DA/T 31、ISO 13028-2010、 ISO 16175-2:2011 等

标准以及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（2）应具备电子档案管理配置功能，包括分类方案管理、档

号规则管理、保管期限表管理、元数据方案管理、门类定义等功

能。

（3）应具备电子档案管理功能，包括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的

采集、登记、分类、编目、命名、存储、利用、统计、鉴定、销

毁、移交、备份、报表管理等功能。

（4）应具备电子档案安全管理功能，包括身份认证、权限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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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、跟踪审计、生成固化信息等功能。

（5）应具备系统管理功能，包括系统参数管理、系统用户和

资源管理、系统功能配置、操作权限分配、事件报告等功能。

（6）应具备各门类纸质档案管理功能，包括对电子档案和纸

质档案同步编目、排序、编制档号等功能。

（7）应具备纸质档案数据化以及纸质档案数字副本管理功

能。

3.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应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:

（1）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安全设施应能保障电子档案

管理系统的正常运行，满足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活动的

实际需求。

（2）应为档案部门配备局域网、政务网和互联网等网络基础

设施，网络性能应能适应各类电子文件、电子档案传输和利用的

要求。

（3）应配备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以及电子档案管理需求相适

应的系统硬件、基础软件和存储、备份等设备。

（4）应配备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相适应的安全保障设施，包

括杀毒软件、防火墙等设备。

九、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安全管理

1.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安全管理应参照《档案信息系统安全等

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》、涉密计算机信息系统分级保护等规定执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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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应建立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管理职责和

要求，规范操作行为。

3.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以及档案信息化基础设施、信息安全设

施等各种设备的选型、采购应符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和知识产权

保护等方面的规定。

4.支撑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运行的网络应与互联网物理隔离，

与互联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应通过一次性写入光盘实施。

5.严格管理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专用离线存储介质及共用账

户,定期查杀病毒，监控非授权用户的登录与操作行为。

6.应制定并实施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急处置预案，明确职责

分工和保障措施，建立预防预警、应急响应和奖惩等应急处置机

制。


